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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上半年貧窮數據 

 

1 貧窮人數及貧窮率1 

1.1 2012 年上半年貧窮人口回升至 119 萬 

- 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的貧窮人口由 2011 年的 115.1 萬，上升到 2012 年

上半年的 118.7 萬人，上升了 3.6 萬人。貧窮率則由 2011 年的 17.1%，

上升到 17.6%。 

 

圖一 香港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一 香港貧窮人口(萬人) (2002-2012 年上半年)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上半年 

貧窮人數(萬人) 119.2 114.4 118.2 114.3 115.5 117.7 117.3 118.5 120.6 115.1 118.7 

貧窮率 18.3% 17.6% 18.1% 17.4% 17.6% 17.7% 17.6% 17.7% 17.9% 17.1% 17.6 % 

 

2 按年齡及性別分析的貧窮狀況 

2.1 長者仍是貧窮問題最嚴重的年齡群組 

- 如比較不同年齡群組的貧窮狀況，長者的貧窮狀況依然最為嚴重，2012

年上半年香港有 30.5萬貧窮長者，較2011年上升1.7萬人，貧窮率為 33.4%，

即每三位長者中便有一位屬於貧窮人士。 

                                                      
1
貧窮人口指生活於低收入住戶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戶指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或等於

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2012 年上半年按住戶人數劃分，入息中位數一半的

數額為: 1 人家庭: 3,600 元、2 人家庭: 8,000 元、3 人家庭:11,750 元、4 人或以上家庭: 14, 5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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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則為貧窮率第二高的群組，貧窮率為 22.4%，有 18.1 萬兒童生活

於貧窮住戶。青年的貧窮率為 18.4%，人數為 15.6 萬。中年人士的貧

窮率為 15.4%，有 33.9 萬中年人士生活於貧窮住戶。 

 

- 貧窮率最低的年齡組群為 25-44 歲的成人，貧窮率為 10.4%，共有 20.7

萬成人為貧窮人士。 

 

表二.按年齡劃分的香港貧窮人口(萬人) (2012 年上半年) 

年齡 貧窮人數(萬人) 貧窮率 

兒童(0 - 14) 18.1 22.4% 

青年(15 - 24) 15.6 18.4% 

成人(25 - 44) 20.7 10.4% 

中年(45 - 64) 33.9 15.4% 

長者(65 或以上) 30.5 33.4% 

 

以下分析不同年齡群組的貧窮人數變化趨勢: 

2.2 長者的貧窮人口持續上升: 

- 長者的貧窮率過去十年一直維持於 33%-35%。由於老年人口不斷增加，

貧窮長者人口持續上升，由 2002 年的 25.5 萬人上升到 2012 年上半年

的 30.5 萬人，十年間增加了 5.0 萬人。 

 

圖二. 香港長者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2002-2012 年上半) 

 
 

表三. 香港長者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2002-2012 年上半)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上半年 

貧窮人數(萬人) 25.5 25.8 26.8 27.7 28.2 29.3 28.3 27.6 27.7 28.8 30.5 

貧窮率 33.7% 33.4% 33.6% 34.0% 35.6% 35.8% 34.4% 33.0% 32.5% 32.7%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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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青年貧窮率去年顯著回升 

- 青年貧窮率自 2006 起持續上升，由 2006 年的 14.0%上升到 2010 年的

19.3%，但在 2011 年，青年的貧窮率顯著下跌至 17.5%，至 2012 年上

半年再次回升至 18.4%。青年貧窮率於近期的波動，相信與最低工資的

效應有關。 

 

圖三. 香港青年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四. 香港青年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上半年 

貧窮人數(萬人) 14.2 13.7 14.6 14.0 14.0 14.7 15.1 16.1 16.8 15.0 15.6 

貧窮率 16.5% 16.2% 16.9% 16.1% 16.0% 16.8% 17.2% 18.2% 19.3% 17.5% 18.4% 

 

2.4 中年的貧窮人數仍持續上升 

- 中年的貧窮率過去十年持續下跌，在 2011 年更跌至 14.8%，到 2012 年

上半年，貧窮率回升至 15.4%。然而由於香港中年的人口正急速增長，

因此貧窮的中年人口過去十年不斷上升，由 2002 年的 26.9 萬上升到

2010 年的 34.0 萬。至 2011 年才下降至 32.2 萬，然而隨著貧窮率於 2012

年上半年回升，貧窮的中年人數重新上升至 33.9 萬。 

 

 

 

 

 

 

13 

14 

15 

16 

17 

18 

15% 

16% 

17% 

18% 

19% 

20% 

貧

窮

人

數(

萬

人)

 

貧

窮

率

 

青年貧窮人數(萬人) 青年貧窮率(%) 



1/26/2013 

4 
 

 

圖四. 香港中年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五. 香港中年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上半年 

貧窮人數(萬人) 26.9 27.3 29.0 28.9 29.5 30.3 31.4 33.3 34.0 32.2 33.9 

貧窮率 17.0% 17.1% 17.3% 16.4% 16.1% 16.0% 15.8% 16.2% 16.0% 14.8% 15.4% 

 

2.5 兒童及成年人的貧窮率持續穩定 

- 兒童貧窮率在過去十年一直維持於 21%-24%之間，成人貧窮率則維持

於 10%-12%之間，此二年齡群組在 2011-2012 上半年期間，都沒有出現

如青年、中年群組出現明顯惡化的情況。 

 

- 雖然兒童及青年群組的貧窮率過去十年變化不大，但由於香港的兒童

及成年人口減少，因此貧窮的兒童及成年人數亦逐漸減少。貧窮兒童

的數目由 2002 年的 25.5 萬下降到 2012 年上半年的 18.1 萬。貧窮成年

人的人數則由 2002 年的 27.2 萬下降到 2012 年上半年的 20.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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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香港兒童及成年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六. 香港兒童及成年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上

半年 

兒童 
貧窮人數(萬人) 25.5 22.5 23.1 21.3 21.0 21.0 20.5 19.4 19.6 18.3 18.1 

貧窮率 23.7% 21.6% 23.1% 22.0% 22.4% 22.4% 22.8% 22.4% 22.9% 22.3% 22.4% 

成年 
貧窮人數(萬人) 27.2 25.1 24.6 22.6 22.9 22.7 22.0 22.1 22.6 20.7 20.7 

貧窮率 11.9% 11.2% 11.2% 10.4% 10.7% 10.7% 10.5% 10.8% 11.1% 10.4% 10.4% 

 

2.6 女性的貧窮狀況較男性嚴重 

- 女性的貧窮情況在過去十年一直較男性嚴重。香港女性在 2012 年上半

年的貧窮率為 18.1%，有 63.1 萬貧窮女性，男性的貧窮率為 17.0%，有

55.6 萬貧窮男性。在 2012 年上半年，女性貧窮率比男性高 1.1 %，是

10 年來首次超越 1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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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香港男女及女性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七. 香港男女及女性貧窮人口(萬人)及貧窮率 (2002-2012 年上半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上半

年 

男性 
貧窮人數(萬人) 58.5 56.0 57.4 54.8 55.6 56.3 56.1 56.5 56.8 54.2 55.6 

貧窮率 18.0% 17.3% 17.7% 16.9% 17.2% 17.3% 17.2% 17.3% 17.4% 16.6% 17.0% 

女性 
貧窮人數(萬人) 60.7 58.4 60.8 59.5 59.9 61.4 61.2 62.0 63.7 60.8 63.1 

貧窮率 18.6% 17.9% 18.4% 17.9% 18.0% 18.2% 17.9% 18.1% 18.3% 17.5% 18.1% 

 

3 推行最低工資的成效 

3.1 最低工資對減低貧窮率有正面影響 

- 最低工資制度於 2011年 5月推行，因此我們比較 2011年上半年與 2012

上半年的貧窮情況，以了解最低工資對改善貧窮情況有何作用。 

 

- 數據顯示，貧窮數人數由 2011 年上半年的 120.4 萬，輕微下跌至 118.7

萬，貧窮率亦由 17.8%下降到 17.6%，相信推行最低工資對改善貧窮問

題有一定正面作用2。 

 

 

                                                      
2
 2012 年上半年的貧窮線與 2011 年上半年相比顯著上升，其中二、三、四人或以上家庭的貧窮

線分別上升了 6.7%、11.1%及 12.8%，貧窮線上升，如低收入人士收入不變，將使更多人士落入

貧窮狀況，而貧窮率及貧窮人數在 2012 年上半年下跌，反映低收入住戶的收入於期間有一定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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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九. 香港整體的貧窮率及貧窮人口 (2011 年上半年、2012 年上半年) 

年份 2011 年上半年 2012 年上半年 

貧窮人數(萬人) 120.4 118.7 

貧窮率 17.8% 17.6% 

 

- 然而最低工資對增加低收入勞工工資的效果在 2012 年上半年已減弱，

工資最低百分之十勞工的工資中位數，在 2011 年下半年比 2011 年上半

年上升了 8.7 %，在 2012 年上半年則只較 2011 年下半年上升了 2.4 %。

如計算 2012 年首半年的通脹升幅 (1.0% ) ，則最基層勞工在 2012 年上

半年的實質工資增長只有 1.4 %。 

 

4 在職貧窮住戶 

4.1 2012 年上半年共有 20 萬戶貧窮住戶 

- 2012 年上半年本港共有 46.0 萬貧窮住戶，當中 11.3 萬戶是無業的獨居

及二老住戶，20.0 萬戶為最少有一人工作的在職貧窮住戶，其餘 14.7

萬戶是非獨居二老的無業住戶。在職貧窮住戶約佔整體貧窮住戶的 43%，

如撇除無業的獨居或二老長者住戶，則有 58 %的貧窮住戶為在職貧窮

住戶。 

 

圖七. 香港貧窮住戶分怖 (2012 年上半年) 

 

 

- 2012 年上半年的在職貧窮住戶比 2011 年增加了 1.5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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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香港在職貧住戶戶數(萬戶) (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十. 香港在職貧住戶戶數(萬戶) (2002-2012 年上半年)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上半年 

在職貧窮住戶(萬戶) 19.7  18.1  19.1  18.1  18.9  19.9  19.8  19.7  20.0  18.5  20.0  

 

 

5 貧富差距越趨嚴重 

5.1 高低收入住戶中位數的差距拉闊3，貧窮懸殊更趨嚴重 

- 統計數據反映，貧富差距越趨嚴重，2012 年上半年低收入住戶的中位

數為 10,350 元，高收入住戶中位數為 37,500 元，兩者的差距是 3.6 倍，

是近十年最高數字。 

 

- 如分析貧富差距加劇的原因，則可見低收入中位數的升幅，追不上高

收入中位數的升幅。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由 2011 年的 10,000 元上

升至 2012 年上半年的 10,350 元，上升了 3.5%，而高收入住戶的收入

中位數，則由 2011 年的 35,000 上升至 37500，上升了 7.1%，令兩者的

差距由 2011 年的 3.5 倍上升到 2012 年上半年的 3.6 倍。 

  

                                                      
3
高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是指，把全港 237萬戶住戶按收入高低分為兩組 (每組 118.5萬戶)，

然後分別找出兩組別中收入位於中位的住戶。在統計學上，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指按住戶收

入高低處於第二十五個百分位數的住戶的收入，高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則指位於第七十五個百

分位數的住戶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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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香港低收入住戶及高收入住戶收入中位數收入(2002-2012 年上半年) 

 

 

表十一. 香港低收入住戶及高收入住戶收入中位數收入(2002-2012 年上半年) (元)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上半年 

高收入住戶中位數 30,000 29,000 29,500 29,200 30,000 30,700 31,800 30,900 31,300 35,000 37,500 

低收入住戶中位數 9,000 8,500 8,600 8,700 8,800 9,000 9,500 8,900 9,000 10,000 10,350 

高收入: 低收入 3.3 3.4 3.4 3.4 3.4 3.4 3.3 3.5 3.5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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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6.1 制訂扶貧目標 

- 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十年貧窮數字居高不下，部份群組，如長者

長期處於高貧窮風險的狀況。 

現時政府已表明將會設立貧窮線以監察貧窮的最新狀況，然而單

靠監察本身並不能展示政府對貧窮問題的承擔。 

外國經驗表明透過制訂扶貧目標 (如英國於 1998/99 年及 2000 年

制定的兒童減貧目標)4，能展示政府對問題的承擔，亦使各部門能

據此判斷應為扶貧工作投放的資源。因此社聯建議扶貧委員會訂

定具體的扶貧目標。首要目標包括: 縮窄貧富差距、減貧窮線下生

活的人數，及針對性助長者及兒童脫貧。 

 

6.2 訂立低收入補貼制度 

- 數據顯示現時有超過四成的貧窮住戶為在職貧窮住戶，建議政府

應進行低收入家庭補貼制度，特別是支援有兒童的低收入住戶。 

此外，鑑於現時不少租住私人樓宇的市民須面對驚人的租金升幅，

在剛過去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表示，短期內難以大量增加公屋供

應以大量減少公屋輪候人數，因此建議政府繼續透過關愛基金對

租住私人樓宇的市民提供生活津貼，以減低他們因應付租金而帶

來的財政壓力。 

 

6.3 最低工資應一年一檢 

- 數據顯示，訂立最低工資能改善貧窮問題，然而最低工資對基層勞

工帶來的工資增長效應正漸漸減弱。在現時高通脹的環境下，最低

最低工資必須一年一檢，以確保最低工資能有持續的消貧作用。 

 

6.4 盡快就退休保障制度改革進行全民諮詢 

- 數據顯示，長者貧窮率過去十年一直居高不下，而隨著人口高齡化，

長者貧窮人口正不斷增加。 

社聯建議政府必須盡快就退休保障改革的各種可行方案，進行全民

及透明的諮詢，以凝聚社會共識及制定具體政策，確保所有長者均

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 完   -  

                                                      
4
 英國於 1998/99 年及 2000 年分別訂立了把貧窮兒童減半的目標，在訂立目標後，再透過廣範

諮詢，訂立相關的消貧策略，而於十年年期過後，政府亦制訂報告，檢討是否達標及消貧策略的

經驗。1998/99 年的消貧目標是把貧窮兒童減半(由 340 萬減少至 170 萬)，根據 2010 年的報告最

終只能把貧窮兒童減至 230 萬。2010 年的減貧目標即為十年內把貧窮兒童的比率減少至 10%以

下 


